附件2

进出口商品检验机构资质认定调查问卷

1、 机构基本情况
（1） 基本信息
机构名称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地    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联 系 人：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电子邮箱：                 联系手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二）机构性质
事业单位：一类事业单位  二类事业单位
企    业：中资  外商投资  中外合作、中外合资
            国营  民企  
其    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
（三）机构资质
1. 进出口商品检验鉴定机构资格证书号：                  
最初获证时间：             有效期至：               
2. CMA证书号：              最初获证时间：             
3. CNAS证书号：             最初获证时间：             
（四）业务开展情况  
1. 2019年-2021年承担进出口商品检验业务数量、检验种类、合同金额、委托方等情况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. 是否因开展进出口商品检验工作被投诉、举报或信访，是否受过处罚，是否产生过民事纠纷、诉讼等？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、 关于进出口商品检验机构许可制度改革
1. 2021年6月3日，国务院发布《关于深化“证照分离”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21〕7号），决定自2021年7月1日起，实施涉企经营许可事项清单管理，取消了海关总署管理的“进出口商品检验鉴定业务的检验许可”，该项工作交市场监管总局统一管理，请问是否知晓此事？
是            否
2. 根据国务院文件要求，我们起草了《进出口商品检验机构资质认定准入特别条件》（附件2），请对照该条件和《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准则》进行自查，确定是否申请检验机构资质认定：
符合要求，继续申请
部分符合，整改后再申请  
不符合要求，放弃申请

3、 关于《进出口商品检验机构资质认定准入特别条件》的意见和建议
1. 请对照现行的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制度自查，在哪些方面达不到要求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. [bookmark: _GoBack]对《进出口商品检验机构资质认定准入特别条件》的意见和建议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. 对照《检验机构资质认定能力附表》，请试填本机构拟申请的能力附表（详见附件3）。



















